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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本所”）接受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 2025年度第一期科技

创新债券发行（即“超短期融资券发行”，以下简称为“本次发行”，本次发行

的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为“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银

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管理办

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非金

融企业超短期融资券业务指引》（以下简称为“《业务指引》”）和《银行间债

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指引》（以下简称为“《募集说明书

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下可合称为“《管理办法》及其

配套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进行法律核查和验证，现依法出具《湖南启元律师

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之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为“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律师根据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及对相关现行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二）发行人保证已提供本次发行所需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或说明，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

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进而保证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

（三）本所律师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发行人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说

明已经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

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

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做出判断。

（四）本所律师业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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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并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五）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的相关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审核要求

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有关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

上的歧义或曲解。未经本所书面同意，发行人及其他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个

人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涉及有

关审计、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

流动性分析）等非律师专业事项。本所经办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

财务会计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经办律师对该等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七）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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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具有法人资格

发行人现持有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0006166100187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公司的成立日期为 1992

年 9月 11日；法定代表人为陶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3,305.1393万元；住所为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台投资、上市）；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水产养

殖；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饲料生产；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牲畜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畜牧渔业饲料

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生物饲料研发；货物进出口；粮食收购；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具有法人资格。

（二）发行人为非金融企业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所记载的经营范围，本所认为，发行人

为非金融企业。

（三）发行人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为交易商协会会员，接

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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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的历史沿革

1、公司设立、改制及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1）公司设立、改制

发行人前身为湖南湘大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大有限”），成立于

1992年 9月 11日。1996年 12月 23日，湘大有限通过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将湘

大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1997年 11月 15日，湘大有限全部股东签署《湖南

湘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同意以截至 1996年 11月 30日经株洲会计

师事务所评估的实际净资产 53,461,246.08 元折合总股本 5,340 万股，其余

61,246.08元作为公司对股东株洲市饲料厂和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生行”）的负债处理，将湘大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1997年 12月 31日，经

原国家外经贸部（[1997]外经贸资一函字第 692号）文批准，湘大有限改制变更设

立为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1月 20日，公司取得了（外经贸资审 A字[1998]0004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1998年 4月 21日，湖南湘

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大股份”）召开创立大会。

1998年 5月 14日，公司领取（企股湘总字第 00098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为股份公司。

2000年 8月，经原国家外经贸部（[2000]外经贸资一函字第 566号）文批准，

湘大股份更名为“湖南湘大唐人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10月，经原国家

外经贸部（[2000]外经贸资一函字第 749号）文批准，公司又更名为“湖南唐人神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 12月 11日，经商务部商资批〔2004〕1972号文批准，公司名称变更

为“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设立时，各发起人股东及其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株洲市饲料厂 2,670.00 50.00

2 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 1,869.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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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3 上海新杨工业饲料有限公司 534.00 10.00

4 株洲大生贸易有限公司 160.20 3.00

5 株洲唐人神油脂有限公司 106.80 2.00

合计 5,340.00 100.00

注：株洲大生贸易有限公司，前身为株洲肉类联合加工厂，2005年 11月 2日改制为“株

洲大生肉类有限公司，2009年 12月更名为“株洲大生贸易有限公司”。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331号文《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1年 3月 16日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

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3,500万股，发行价格为 27.00元/股。

公司发行后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122,900 24.73

2 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 28,142,000 20.39

3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372,100 14.04

4 上海盛万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 4.35

5 长沙兴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 3.62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3,500,000 2.54

7 深圳市海恒投资有限公司 3,170,000 2.30

8 深圳市南海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 1.09

9 湖南金中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068,000 0.77

10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669,653 0.49

11 中国农业大学 455,347 0.33

小计 103,000,000 74.64

其他公众股 35,000,000 25.36

合计 138,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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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上市以来历次股本及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1）2012年 6月，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2 年 6 月 5 日，公司实施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13,8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本次公积金转增后总股本由 13,800万

股增至 27,600万股。

（2）2013年 5月，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3年 5月 22 日，公司实施 201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27,6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本次公积金转增后总股本由 27,600万股

增至 41,400万股。

（3）2013年 7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

2013年 5月 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股票

期权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91名激励

对象在公司的第一个行权期内可行权 678.6万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6.67元。2013

年 7月 19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股票上市，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

41,400万股变更为 42,078.6万股。

（4）2015年 11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年 10月 8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3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240.9485万股新股。唐人神向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

人神控股”）、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行”）、湖南湘投高科技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德威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刘以林、陈枝、李家权九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7,240.9485万股

股份。2015年 11月 9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天职国际”）对此次非公开发行出具了天职业字[2015]14317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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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1月 23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 42,078.6万股增至 49,319.5485万股。

（5）2017年 3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7年 2月 22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龙秋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9号），

核准公司向龙秋华发行 3,882.5697万股股份、向龙伟华发行 256.8725万股股份购

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81.4173万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7年 3月 17日，公司向龙秋华、龙伟华非公开发行的合计 4,139.4422万新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49,319.5485万股增至

53,458.9907万股。

（6）2017年 6月，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7 年 6 月 6 日，公司实施 2016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现有股本

53,458.9907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1.5元（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本次公积金转增后总股本由 53,458.9907

万股增至 80,188.4860万股。

（7）2017年 8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

2017年 2月 22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龙秋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9号），

核准公司向龙秋华发行 3,882.5697万股股份、向龙伟华发行 256.8725万股股份购

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81.4173万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7年 8月 10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出具了天职业字[2017]13633号《验资报告》。2017年 8月 30日，本次

配套融资发行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合计

为 3,468.5939 万股，其中向唐人神控股发行 1,813.1406 万股，向谷琛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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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4533万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0,188.4860万股增至 83,657.0799

万股。

（8）2020年 10月，可转债转股

2019年 9月 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根据股东会的授权，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根据上述经审议的方案，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唐人神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60号）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元，按面

值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124,280.00 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2,482.04万元，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 121,797.96万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36号”文同意，公司 124,2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唐人转债”，债券代码

“128092”，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

司发行的“唐人转债”自 2020年 7月 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8.86元/股。2020年 6月 19日，因公司实施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唐人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 8.86元/股调整为 8.63元/股。

根据公司 2019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

议，截至 2020年 10月 12日，公司以发行的唐人转债 12,298,869张，按每股转股

价格 8.63元，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累计转为公司 A股普通股 14,250.6783万股，

转换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3,657.0799万股增至 97,907.7582万股。

（9）2021年 3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0年 7月 31日，发行人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

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

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作出了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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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 6日，天职国际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1]5247号）。

2021年 3月 8日，本次非公开发行 22,693.9960万股股票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97,907.7582万股增至 120,601.7542万股。

（10）2022年 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2022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2022年 11月 10日，公司公告收

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670号），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2022年 12月 5日，天职国际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46180号《验资报告》。

2022年 12月 22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17,532.6046万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由 120,601.7542万股变更为 138,134.3588万股。

（11）2023年 3月，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公司于 2023年 3月 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

销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本次符合公司 2022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369人，可行

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625.3260万份，行权价格为 6.20元/股。2023年 3月 20日，

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股票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138,134.3588

万股增加至 138,759.6848万股。

（12）2023年 9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2023年 7月 12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3年

8月 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24号），同意公司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2023年 9月 11日，天职国际出具了天职业字[2023]45625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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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9月 19日，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 45,454,545股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138,759.6848万股变更为 143,305.1393万股。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注册资本为 143,305.1393万元，实收资本

为 143,305.1393万元。

（五）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发行人设立之日起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唐

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

情形。

（六）发行人为科技型企业

根据《关于推出科技创新债券构建债市“科技板”的通知》（中市协发

〔2025〕 86号）文件要求，科技型企业范围中，第一类要求为“至少具备一项经

有关部门认定的科技创新称号的企业，包括但不限于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含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以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

发行人现已经取得了湖南省科学技术厅、湖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

省税务局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三年（即 2023年 10月 16日至

2026年 10月 16日）。因此，发行人属于科技型企业，符合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的

主体资格要求。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系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非金融企业法人，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且其历史沿革合法合规，依法有

效存续且属于科技型企业，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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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程序

（一）发行人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于 2025年 11月 18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拟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根据该议案，为了拓宽公司融资

渠道、优化公司融资结构、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 5亿元）。

发行人于 2025年 12月 5日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关

于拟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 5亿元）。

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次发行人的董事会、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会

人员、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发行人本次董事会、股东会形成的决议程序、内容均合法、有效。

（二）交易商协会注册或备案

发行人于 2025年【】月【】日取得了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

（【】）。根据该《接受注册通知书》，交易商协会接受发行人的超短期融资券

注册，注册金额为【】亿元，注册额度自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在

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

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发行已取得的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且已在交易商

协会注册，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和《业务指引》的规定，本期超短期

融资券发行为发行人在交易商协会许可的注册有效期内的发行。

三、本次发行的文件及有关机构的合法性

（一）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根据《募集说明书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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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的相关要求编制《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主要内容包括：目录、重要提示、释义、风险提示及说明、

发行条款、募集资金运用、企业基本情况、企业主要财务状况、发行人资信状况、

债务融资工具信用增进、税项、信息披露安排、主动债务管理、持有人会议机制、

违约、风险情形及处置、与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相关的机构、备查文件及查询地址

等。

据此，本所认为，《募集说明书》系根据《募集说明书指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编制，其内容符合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本次发行安排

等内容合法合规。

（二）本次发行的信用评级

发行人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未委托评级机构出具专项评级报告，符合《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关于取消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要求有关事

项的通知》的要求。

（三）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

发行人聘请本所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湘司律（94）59号文批准于 1994在湖南省长沙市注册

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核发的经 2024年度年检的《律师

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30000G00383802M）。本所系交易

商协会会员。

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经办律师均持有湖南省司法

厅核发的现行有效的《律师执业证》。

经本所及经办律师自查，本所及经办律师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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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的财务审计

1、审计机构及经办人员的资质

发行人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审计机构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天职国际”）。发行人 2022年度和 2023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告经

天职国际审计，并出具天职业字[2023]26839号和天职业字[2024]19337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4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告经中兴华审计，并出

具中兴华审字（2025）第 170021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兴华和天职国际均系依法成立

的会计师事务所，持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等开展业务所需资质文件，同

时系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其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执业证书，且中

兴华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天职国际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与发行人之间均不存在

影响本次发行的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经核查中兴华及天职国际的行政处罚情况，天职国际出具的天职

业字[2023]26839号和天职业字[2024]19337号的发行人 2022年、2023年年度审计

报告及中兴华出具的中兴华审字（2025）第 170021号的发行人 2024年年度审计

报告及相关报告涉及的签字会计师，不涉及行政处罚事项；且相关签字注册会计

师亦未被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及其他监管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综上，天职国际、中兴华以及相关会计师具有为发行人出具当年度审计报告

及作为签字会计师的相关资质，且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审计报告》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审计报告》，天职国际对发行人2022年度和2023年度财

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对发行人

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了经审计的 2022年、2023年、2024年会计报

表与未经审计的 2025年 1-9月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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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认为，具有资质的经办人员以及审计机构已对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指引》第七章的规

定已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了经审计的最近三年的会计报表及与主要财务指标。

（五）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发行人已聘请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银行”）担任本次发

行的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

经核查，长沙银行现持有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000183807033W的《营业执照》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核发的机构编码为 B0192H243010001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根据交

易商协会网站上公布的《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承销机构的名单》，长沙银行

具备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主承销商的资质。长沙银行系交易商协会会员。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长沙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符合《管理办法》、《业务指

引》及配套文件关于主承销商主体资格的要求。

（六）与本次发行相关的申报材料

发行人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文件主要包括：《募集说明书》、《湖南启

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之

法律意见书》和发行人经审计的 2022年、2023年、2024年度财务报表等。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文件符合《管理办法》和配

套文件的要求，发行文件合法有效。

四、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大法律事项及潜在法律风险

（一）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待偿还余额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

其下属子公司未发行过其他债券和其他债务融资工具，不存在违约或延期支付的



16

情形。

（二）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

册，发行人将在注册额度有效期内发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 5亿元的科技创新债券，

用于偿还有息负债、补充流动资金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承诺：本次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仅用

于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流动资金需求，不用于具有金融牌照的公司，

不用于房地产投资、金融理财、资本市场投资及二级市场炒作，不用于对外借贷

以获取高额收益，不用于商业性质的房地产及土地开发业务，且不用于长期投资，

不存在违规使用的情况；在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存续期间变更上述资金用途前，发

行人将通过中国货币网、上海清算所网站和其他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指定

的平台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募集资金用途合法合规，符合

《管理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的法人治理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经建立

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及议事规则，且该等组织机构和议事规则符合发行人章程规定。

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股东会是发行人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股东会的常设

执行机构，由 9名董事组成，对股东会负责；审计委员会主要负有监督职责，行

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发行人设总裁 1名，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

工作。组成公司经营管理层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等，均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聘。发行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

发行人《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发行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制定了《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担保制度》、《关联交易制度》和《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公司治理规则和制度，进行治理的规范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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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的业务运营情况

1、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经营

范围为“许可项目：牲畜饲养；家禽饲养；水产养殖；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

饲料生产；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牲畜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饲料原料

销售；生物饲料研发；货物进出口；粮食收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饲料及牲猪饲养、屠宰及肉类业务，围绕“生物饲料、健

康养殖、品牌肉品”三大产业，构建了集饲料研发生产、种猪繁育、商品猪育肥、

生猪屠宰、肉品加工于一体的生猪全产业链。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已获得其业务运营的相关资质，其经营范围与业

务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国家相关政策。

2、发行人主要在建项目

根据《募集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5年 9月末，发行人主要在

建工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总投

资额
累计投入

未来计划

投入

自有资本金

是否到位

计划资金来

源

1 雅安美神养殖

有限公司项目
25,155.56 15,465.84 9,689.72 是

募 集 资 金 及

自有资金

2
湖南香乡猪食

品有限公司项

目

16,350.45 16,347.45 0.00 是

募 集 资 金 及

项 目 贷 款 及

自有资金

3 唐人神集团总

部数字化项目
8,100.00 5,114.33 2,985.67 是

募 集 资 金 及

自有资金

发行人在建工程已履行的手续取得了相应政府主管部门的同意和认可，合法



18

合规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主营业务、经营范围以及在建工程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之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业务运营合法合规性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最近

三年内不存在因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纳税等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

形。发行人的融资行为不存在因业务运营情况或其它原因受到限制的情形。

（五）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末，发行人受限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46,141.31
保证金等：44,035.92万元；

冻结资金：876.53万元；

其他原因受限：1,228.86万元

存货 3,452.40 省级储备肉

固定资产 2,467.64 抵押

无形资产 2,527.28 抵押

其他流动资产 4,869.48 存出保证金、期货合约保证金占用等

合计 59,458.11 -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

成的。

经核查，发行人除以上所述事项之外，不存在其他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

偿付负债的情况。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受限资产的安排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对本次发行不存在构成实质性影响的潜在法律风险。

（六）或有事项

根据《募集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适度核查，发行人对外担保金额、未决诉

讼及仲裁与其他或有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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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提供担保形成的或有事项

为进一步加强客户粘性并加快获得下游客户回款，发行人为饲料经销商、畜

禽养殖户等客户向金融机构贷款等提供了担保。截至 2025年 9月末，发行人对外

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余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公司及各级子公司养殖户（猪、

禽、水产等）、生猪全产业链上的

经销商、原料供应商

子公司湖南大农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
64,180.50 2024-11-30 2025-12-31

各级子公司养殖户、经销商、原料

供应商

子公司山东和美集

团有限公司
11,394.00 2024-11-30 2025-12-31

养殖户（猪、禽、水产类等）、经

销商、原料供应商、生猪代养户、

客户

公司及各级子公司 22,037.64 2024-11-30 2025-12-31

合计 97,612.14

发行人于 2024年 11月 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并于 2024年 12月 20日召开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发行人上述对外担保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本次发行不存

在构成实质性影响的潜在法律风险。

2、发行人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无重大未决诉讼及仲裁情况。

3、重大承诺事项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无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

要或有事项。

（七）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不存在需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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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信用增进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发行人说明，本期超短期融资券为信用，没有信用增

进措施。

五、投资者保护相关内容合法合规性

（一）持有人会议机制

根据《募集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十

二章 持有人会议机制”章节对债务融资工具持有人会议的目的与效力、会议权限

与议案、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形、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会议表决和决议等作出详

细约定，上述内容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交易商协会自律规则。

（二）受托管理人机制

根据《募集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无受托管理

安排。

（三）主动债务管理

根据《募集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十

一章 主动债务管理”章节中对置换、同意征集机制等事项作出了详细约定。本所

认为，置换、同意征集机制等相关内容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自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投资者保护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期债务融资工具未设投资人保护

条款。

（五）违约、风险情形及处置

根据《募集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十

三章 违约、风险情形及处置”章节对构成债务融资工具违约事件、违约责任、发

行人义务、发行人应急预案、风险及违约处置基本原则、处置措施、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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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机制、弃权等内容作出详细约定，上述内容合法有效，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交易商协会自律规则。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发行人已取得的批

准和授权合法有效；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财务审计、主承销

商等机构具有本次发行的业务资格；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及其配套

文件的要求；发行人不存在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影响的重大法律事项和潜在法

律风险；发行人可以申请本次发行。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

份，本所留存壹份，其余贰份交公司，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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